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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媒體本（25）日報導「檢評會昨日並無約詢黃世銘計畫，

但黃於下午 2時主動到會說明」、「黃世銘昨天主要是針對司

改會先前提出十多項質疑，要求到會說明．．」乙事，與事

實不符，特予澄清如下： 

查檢察官評鑑委員會係為審議黃檢察總長個案評鑑案件，主動於

民國 102 年 11 月 13 日以法檢評字第 10208528202 號書函，請黃檢察

總長於同年月 24 日下午 3時至 4時（開會前電話通知提前於 2時）

到會陳述意見（附上開通知書函影本乙份），並非報載所謂「檢評會

昨日並無約詢黃世銘計畫，但黃於下午 2 時主動到會說明」、「黃世銘

昨天主要是針對司改會先前提出十多項質疑，要求到會說明．．」等

情事，特此澄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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